「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
背景

儘管政府與非政府機構一直協力提供有關服務以維護兒童的福祉，兒童死亡個案仍時有發生並引起公眾關注。在諮詢過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及參考外國經驗後，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 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開始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

目的

1. 促進改善及強化現行保護兒童及兒童福利服務制度。

2. 重點在於跨界別和跨專業的協作情況，而非為調查導致兒童死亡的原因或追究個人責任。
目標

1. 研究涉及兒童死亡個案的工作及服務事宜；
2. 找出服務及制度上優良或可改善之處；

3. 識別有關模式及趨勢以制訂預防兒童死亡之策略；及
4. 促進跨專業及跨機構的合作以預防兒童死亡。
層次及範疇

1. 對所有自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死於非自然因素的18歲以下兒童死亡個案作總體檢討。檢討只會在有關個案的所有刑事及司法程序完成後才會進行，以免影響該等程序。

2. 對那些引起公眾關注並會對社會福利服務有所影響的個案再另作深入檢討。

檢討機制

1. 由非法定的檢討委員進行檢討。其成員由社署署長委任，並由社署成立秘書處向檢討委員會提供文書支援。

2. 秘書處會按時段擬備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兒童個案名單，並收集相關資料供檢討委員會作總體及深入檢討。檢討形式基本上是以閱覽相關資料及文件為主。如認為有需要，檢討委員會亦會約見有關人士。

3. 曾為已故兒童或其家庭提供服務的機構可透過向秘書處提供有關個案的資料協助進行檢討。

4. 設立兒童死亡名冊及資料庫以協助檢討的進行，其資料亦可作統計及研究用途。

5. 檢討的結果及建議將刊載於檢討委員會出版的綜合年報。檢討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會交相關團體及機構考慮及跟進。

6. 基於保密原則，個別個案的詳情及任何個人或機構的資料將不予公開。從各方面搜集得有關死亡兒童個案的資料會於檢討完成後銷毀。
查詢

「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檢討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7樓721室

電話：2892 5670 
電郵：srp@swd.gov.hk
二零零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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